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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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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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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來 西 亞 霹 靂 州 鎂 冶 煉 廠 的 進 度 更 新

股 價 敏 感 資 料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提供有關霹靂州鎂冶煉廠之進度及有關本

公司業務的其他事宜。

於本公佈日期，除了（其中包括）白雲石生石灰貯存場及物料慠燒車間內的餘熱

鍋爐房而言的若干未解決技術問題有待處理外，霹靂州鎂冶煉廠的建設與安裝

工程已大致上完成，本公司正進行主要樓宇的最後修飾工程及計劃於多個車間

進行最後熱試驗。另已就水電供應及排水等地盤公用設施系統進行測試。

本公司正安排完成有關車間的熱測試程序。由於本公司將進入商業生產階段，

本公司專注為已與本公司簽訂承銷協議的五名可能客戶製造鎂錠樣品、驗證生

產質素及促使落實與該五名可能客戶及／或其他客戶訂立正式供應協議，目標

是爭取他們的生產訂單，此過程將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季整季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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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於適當

時候就（其中包括）霹靂州鎂冶煉廠業務進度的其他最新資料刊發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二零

零九年十月十五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公佈。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日期

為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的公佈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刊發。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提供有關霹靂州鎂冶煉廠之進度以及有關本

公司業務的其他事宜。

於本公佈日期，除了（其中包括）白雲石生石灰貯存場及物料慠燒車間內的餘熱鍋

爐房而言的若干未解決技術問題有待處理外，霹靂州鎂冶煉廠的建設與安裝工程

已大致上完成，本公司正進行主要樓宇的最後修飾工程及計劃於多個車間進行最

後熱試驗。另已就水電供應及排水等地盤公用設施系統進行測試。

本公司正安排完成有關車間的熱測試程序。由於本公司進入商業生產階段，本公

司專注為已與本公司簽訂承銷協議的五名可能客戶製造鎂錠樣品、驗證生產質素

及促使落實與該五名可能客戶及／或其他客戶訂立正式供應協議，目標是爭取他

們的生產訂單，此過程將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季整季持續進行。至今CVMSB已與

Sumikin Bussan Corporation簽訂一份供應協議，每年購買最少3,500噸鎂錠。然

而，個別的相關採購訂單需訂有最終採購額，預期客戶將會於成功驗證鎂錠樣品

的質素後方會決定採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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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SB將予生產的鎂錠的規格須符合客戶要求。倘鎂錠的規格並不符合客戶要

求或客戶於日後提供其他要求，本公司的生產與運送時間表或會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本公司預期生產鎂錠的兩種主要原材料矽鐵及熔劑的首個船運將於二

零一零年四月抵達霹靂州鎂冶煉廠。

董事認為，在並無不可預見的情況下，本集團擁有足夠途徑滿足現有與日後營運

資金需求。

除若干機器的性能證書、將聘用的外國人／外國員工有關的聘用簽證及許可證

外，本公司的馬來西亞法律顧問認為CVMSB已就霹靂州鎂冶煉廠投入運作取得

一切主要／重要牌照、批准及許可證。

於本公佈日期，霹靂州鎂冶煉廠聘用69名僱員，負責辦公室與生產樓層的不同職

務。當本公司逐步提高霹靂州鎂冶煉廠第一條生產線的產能時，將會招聘更多員

工。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於適當時

候就（其中包括）霹靂州鎂冶煉廠業務進度的其他最新資料刊發公佈。

承董事會命

南亞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

Tony Tan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Chong Wee Chong先生、高齊富先生及Lim Ooi Hong先生；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Tony Tan先生、Wong Choi Kay女士、Chong Lee Chang先生及藍章澍

先生。


